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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國科會（原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如何聘僱兼任助理？ 

 應由計畫主持人於「獎助生暨專（兼）任助理申請系統」新增聘僱申請案，並分別由

計畫主持人及兼任助理上傳審核所需文件。有關聘僱申請系統操作程序及相關問題，

敬請參考本組網頁之「聘僱申請系統問答集」。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及「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與「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執行科技部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原則」等相關法規均公告於本組網頁之「法令規章」。 

 

Ⅱ、國科會（原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是否可聘僱剛考上本校之新生為兼

任助理並支領酬金？（包含五專畢業已經考上二技，或是四技／二技畢業

已經考上研究所。） 

 大專校院執行機構聘僱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

障指導原則」認定屬學習範疇或僱傭關係，並依相應之規定辦理。 

 新生未完成註冊前無法取得學籍，依前開指導原則規定，於註冊前難以確認其參與計

畫係學習或工作，爰不得聘僱為兼任助理。 

 何時可被認定為已取得本校學籍，以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資訊為準。 

 

Ⅲ、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該如何取得？ 

 請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查詢您的身分與聯絡窗口，並與該窗口洽詢。 

 

Ⅳ、臨時工係指臨時僱用且無專職工作之人員，所稱無專職工作是否指本校內

無專職工作即可？ 

 僱用之臨時工於本校內、外均不得有其他專職工作。 

 本校聘僱臨時工應檢附無專職工作聲明書，如未成年則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 

 

Ⅴ、一般計畫大多執行至 7月底，大專生或研究生兼任助理大多於 6月畢業，

常造成計畫主持人於最後 1個月研究人力短缺，又來不及聘僱新兼任助

理，是否於畢業後可繼續延聘 1個月至計畫結束？ 

 大專校院執行機構聘僱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

障指導原則」認定屬學習範疇或僱傭關係，並依相應之規定辦理。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於畢業後已無學生身分，依前開指導原則規定，無法界定其係參與

學習活動或提供勞務獲取報酬，爰於畢業後不得繼續延聘 1個月至計畫結束。 

 如計畫主持人仍有短期研究人力之需求，建議以臨時工身分聘僱之。 

 

https://student.nutc.edu.tw/p/404-1020-68239.php?Lang=zh-tw
https://student.nutc.edu.tw/var/file/20/1020/img/1808/326516906.pdf
https://student.nutc.edu.tw/var/file/20/1020/img/1808/351700644.pdf
https://student.nutc.edu.tw/var/file/20/1020/img/1808/351700644.pdf
https://student.nutc.edu.tw/var/file/20/1020/img/1808/301548437.pdf
https://student.nutc.edu.tw/var/file/20/1020/img/1808/301548437.pdf
https://ethics.moe.edu.tw/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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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國科會（原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聘僱兼任助理，其工作酬金是否有

上限？一位學生可否同時擔任二件以上專題研究計畫屬學習範疇之兼任助

理，並同時支領研究津貼？ 

 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執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原則」，每人

每月支給兼任助理費用標準如下： 

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博士生 

已獲候選人

資格者 

博士生 

未獲候選人

資格者 

碩士班 

研究生 
大專學生 講師級 助教級 

最

高 
50,000 元 42,000 元 16,000 元 10,000 元 10,000 元 8,000 元 

最

低 
6,000 元 6,000 元 6,000 元 6,000 元 - - 

 如確為計畫所需者，同一位學生得擔任二件以上專題研究計畫屬學習範疇之兼任助

理，並同時支領研究津貼，惟每人每月可支領之總額不可超過本標準表之上限。 

 

Ⅶ、學生至大專校院以外之執行機構擔任兼任助理，得否認定屬學習範疇？ 

 大專校院執行機構聘僱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

障指導原則」認定屬學習範疇或僱傭關係，並依相應之規定辦理。 

 考量學生有至就讀之大專校院以外之執行機構擔任兼任助理參與研究之需求，研究機

構難以比照，因非屬大專校院未訂定學則規範學生兼任助理參與研究是否與課程相

關，或學生可能跨校，例如 A校學生至 B校擔任兼任助理，究應依學生就讀學校或擔

任兼任助理之學校所定章則認定與課程相關，爰統一規定由「學生就讀之大專校院」

依其所定章則認定，經認定屬課程學習範疇者，則其他執行機構可以聘僱為學習範疇

之兼任助理。 

 

Ⅷ、執行國科會（原科技部）補助各類專題研究計畫，所聘之研究人力是否有

國籍限制？是否得進用大陸地區學生或港澳僑生在臺擔任研究人力？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並未就研究人力

之國籍有所限制，惟非本國籍人士於我國從事學習或勞務活動，仍應依政府其他有關

法令辦理。 

 計畫主持人於聘僱兼任助理前，需查驗居留證、學生證及工作許可證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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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證明、體檢報告、健康相關資料蒐集同意書及

健康聲明書等文件該如何準備？ 

 上述文件相關問題請逕洽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 

 

Ⅹ、有關兼任助理各項保險事宜，應如何辦理以及規劃？ 

 勞僱型兼任助理（含兼任助理及臨時工）聘僱申請經核准後，系統將自動傳送資料至

事務組保險系統進行加保，計畫主持人請至「兼任助理保險查詢系統」確認投保資料

已同步（專任助理加保作業必須另遞送紙本申請）。 

 勞僱型兼任助理（含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各項保費試算請參考總務處勞健保專區資

訊，臨時工應選擇日投保或月投保，或是其他勞健保勞退金相關事宜請逕洽總務處事

務組。 

 學習型兼任助理（研究獎助生）團保相關事宜請逕洽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學生事務處學習與勞動權益組～ 


